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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壹、案  由：據審計部函送：對於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

會違法溢支退休公務人員薪資，及受政府捐

助比例未達 50%之謬誤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疑未善盡職責督促其檢討改進，復不為詳實

答復，涉有違失等情乙案。 

貳、調查意見： 

據審計部函報，財團法人農村發展基金會（下稱農

村發展基金會）違法溢支退休公務人員薪資，及逕認政

府捐助基金比率未達 50％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（下稱農

委會）卻未善盡職責督促其檢討改進，且不為詳實之答

復，爰報請本院處理。案經調查竣事，茲將調查意見臚

陳如下： 

一、農委會漠視行政院函示規定，遲未導正農村發展基金

會政府捐助基金比率未達 50％之誤認，致該基金會董

事以屬性未定為由，而未修訂員工薪俸表，核有違失

： 

(一)立法院於民國（下同）97 年 5 月 2 日修正預算法第

41 條第 4 項：「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％之財團

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

團法人，每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預算書，

送立法院審議。」行政院為配合上開修正，於同年

9 月 16 日函示「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％之財團

法人」為「截至編送當年度 7 月底止，歷年政府捐

助基金累計金額占法院登記財產總額超過 50％者」

，其中「歷年政府捐助基金」係指中央政府（含特

種基金）歷年捐助基金及國（省）營機構尚未民營

化前之捐助基金。惟前揭認定方式衍生政府捐助基

金比率計算失準等情事，前經本院於 98 年 12 月 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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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糾正行政院在案，行政院主計處（下稱主計處）

爰於 99 年 1 月 21 日召開「研商『監察院糾正行政

院，有關財團法人預算書編送認定相關事宜』會議」

，結論略以：「財團法人法（草案）完成立法前，

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％之財團法人，其預算書

之送審…認定原則如下：（1）計算公式：按『政府

捐助基金累計金額』占『基金總額』比率計算。（2

）認定基準：創立時『政府原始捐助基金金額』占

『基金總額』超過 50％者，或預算陳報主管機關核

轉立法院時，『政府捐助基金累計金額』占『基金

總額』超過 50％者。（3）『政府捐助基金累計金

額』包括：1.原始捐助：財團法人設置成立時，凡

接受中央及地方政府（含特種基金）、未民營化前

之國(省)營機構、公設財團法人、公法人…捐助之

現金、動產、不動產。2.後續捐贈：財團法人設置

成立後，如接受中央及地方政府（含特種基金）、

未民營化前之國(省)營機構、公設財團法人、公法

人…捐贈之現金、動產、不動產」，並在同年月 27

日函送上開會議紀錄請各主管機關辦理在案；行政

院復於同年 3 月 2 日函示「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

50％之財團法人，其預算書之送審，依主計處 99

年 1 月 21 日會議結論辦理」。 

(二)查農村發展基金會前身為財團法人亞洲農業技術服

務中心，於 84 年正式改組成立，截至 85 年底止，

累計基金總額為新台幣（下同）6 億 4,493 萬元，

捐助（贈）人計有 16 個機關團體（詳附表 1），其

中財團法人台灣區雜糧發展基金會（下稱雜糧發展

基金會）創立時，接受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（

農委會前身）及經濟部國際貿易局之捐助共 70 萬元

，占創立基金總額 70％，依主計處 99 年 1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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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訂定之認定原則，係屬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

50％之財團法人（即公設財團法人）甚明，是以農

村發展基金會對接受雜糧發展基金會之捐助 5億 50

萬元，應納入政府捐助基金累計金額中，故農村發

展基金會之政府捐助基金比率為 99.6077％，農委

會並依預算法規定於 99 年 4 月 13 日將該基金會 99

年度預算書送立法院審議。惟查農村發展基金會於

99 年 5 月 3 日函農委會時，竟仍主張「本基金會政

府捐助比例僅佔法院登記基金總額之 0.25％」，然

農委會卻未本於主管機關立場予以導正，且遲未明

確函示該基金會為「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 50％之

財團法人」。又該基金會之員工薪俸表係於 85 年

12 月 30 日第 5 屆第 3 次董監事會議核定，歷 10 餘

年未修訂，原預計於 99 年 7 月 1 日第 9 屆第 8 次董

監事會議中提案討論新薪俸表，卻因多數董事認應

俟基金會屬性定位確定後再做規範而撤案緩議。據

農委會表示，有關財團法人政府捐助比例之認定基

準，於行政院 99 年 7 月 19 日函示前均未有規範，

惟揆諸該函示：「有關政府捐助（贈）財團法人之

認定，前經本院於 99 年 3 月 2 日以院授主孝一字第

0990001090 號函明訂認定基準在案，併請各目的事

業主管機關切實辦理」，顯見行政院已於 99 年 3

月 2 日函示認定基準，該會所稱乃卸責之詞，實不

足採。 

(三)綜上，行政院 99 年 3 月 2 日即已函示「政府捐助基

金累計超過 50％之財團法人」之認定基準，惟農委

會漠視該規定，遲未導正農村發展基金會「政府捐

助比例僅佔法院登記基金總額之 0.25％」之誤認，

致該基金會之董事以屬性未定為由，迄今未修訂員

工薪俸表，核有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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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農委會未積極處理退休轉（再）任者之支薪爭議，又

對審計機關不為詳實答復，亦有違失： 

(一)按立法院 95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案第 12 項決

議略以：「為杜絕退休（退伍、退職）公務人員（

軍、公、教）轉（再）任財團法人單位支領雙薪爭

議並建立制度，…在完成法制化生效實施前，應依

下列規定辦理，並溯自 94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：1.

支領軍公教退休（伍、職）給與人員轉（再）任政

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職務者，依該財團法人薪資

標準之規定支給，如該職務之月薪超過委任第一職

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（目前為

31,200 元），其實支月薪應依該職務薪資標準減去

其『所支領月退休（伍、職）金加上公（軍）保養

老（退伍）給付優惠存款利息合計數額或一次退休

（伍、職）金加上公（軍）保養老（退伍）給付優

惠儲蓄存款利息合計數額』後之差額支給之，但依

法令停支月退休（伍、職）金及優惠存款利息者，

不在此限。2.超過上述支薪標準者，政府對該財團

法人不得編列預算補捐助或委辦業務…」；98 年度

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通案第 15 項決議略以：「為杜絕

退休（退伍、退職）公務人員（含軍公教）轉（再）

任中央政府暨其營業與非營業基金持有轉投資公司

具表決權股份 20％以上及財團法人單位相關支領

雙薪爭議，…在完成法制化生效實施前，建請依下

列規定辦理，並自 98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：1.支領

軍公教退休（伍、職）給與人員轉（再）任政府捐

助成立之財團法人及轉投資公司職務者，依該財團

法人或轉投資公司薪資標準之規定支給，如該職務

之月薪超過委任第 1 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

合計數額者，其實支月薪應依該職務薪資標準減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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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『所支領月退休（伍、職）金加上公（軍）保養

老（退伍）給付優惠存款利息合計數額或一次退休

（伍、職）金加上公（軍）保養老（退伍）給付優

惠儲蓄存款利息合計數額』後之差額支給之，但依

法令停支月退休（伍、職）金及優惠存款利息者，

不在此限。2.超過上述支薪標準者，政府對該財團

法人及轉投資事業不得編列預算補捐助或委辦業務

…」，行政院分別以 95 年 5 月 3 日院授人給字第

0950062018 號函及 98 年 2 月 12 日院授主忠一字第

0980000767 號函，請各主管機關依立法院決議辦理

在案。 

(二)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（下稱教育農林審計處）於

98 年 9 月 25 日函請農委會查明農村發展基金會員

工由該會及所屬單位人員退休後擔任者，其支薪有

無違反行政院 95 年 5 月 3 日函示規定。惟於主計處

99 年 1 月 21 日會議結論認定相關原則之前，「政

府捐助基金累計金額」並不包括公設財團法人及公

法人之捐助（贈），農村發展基金會之政府捐助基

金比率僅 0.248％，且據行政院表示，上開立法院

決議並無明定所適用「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」，

或由政府捐助成立之比率，是以農委會主張其退休

人員轉（再）任該基金會之支薪應否受立法院決議

拘束存有疑義，尚非無由。嗣依 99 年 1 月 21 日主

計處召開之上開會議結論計算該基金會之政府捐助

基金比率高達 99.6077％，農委會及所屬單位人員

退休後轉（再）任該基金會之支薪，自應依立法院

決議辦理，惟查農委會卻遲未要求該基金會改善，

且對於教育農林審計處多次函催就該基金會從業人

員薪資結構及該會退休人員轉（再）任者之薪資超

過立法院決議標準等進行檢討，該會均未說明相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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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情形，亦未答復退休人員轉（再）任者之支薪

標準事宜。迨 99 年 6 月 1 日該基金會主動將退休人

員之薪資調整為符合立法院 98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

算案通案第 15 項決議規定，農委會始於同年 8 月 2

日函該基金會：「於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從業人員薪

資規範尚未訂定前，倘以支領軍公教退休給與人員

擔任基金會職務者，仍依立法院 98 年度中央政府總

預算案通案第 15 項決議規定辦理」，顯見該會之作

為怠忽消極。 

(三)綜上，農委會對於退休人員轉（再）任農村發展基

金會之支薪是否應依立法院決議辦理之爭議，未積

極處理解決，又對審計機關不為詳實答復，亦有違

失。 

三、農委會長期疏於考核代表董事是否盡責，復未就農村

發展基金會董監事會議簽名單及出席費支付通知函

確實審核，致不知所派代表有溢領出席費情事，洵有

違失： 

(一)按農村發展基金會捐助章程第 7 條規定：「本會董

事及監事由主要捐助人所指派之代表擔任，因職務

變動而離開原捐助單位時，該原捐助單位得改派接

替人選。」是以，農委會歷來均指派 2 名代表兼任

農村發展基金會董事職務，第 9 屆任期自 97 年 1

月 10 日至 100 年 1 月 13 日止，該會原指派前國際

處處長陳○○及前企劃處處長廖○○擔任該基金會

董事，其中陳○○因調陞為農糧署署長，自 97 年 7

月 23 日改由現任國際處處長張○○代表；而廖○○

因調任參事，自 99 年 3 月 31 日改由現任企劃處處

長莊○○代表，合先敘明。 

(二)復依農委會派兼公民營事業與財團及社團法人董監

事人員遴派及考核要點（下稱農委會派兼董監事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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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要點）第 4 點規定：「本會及所屬機關派兼董監

事人員應遵守下列規定：1.兼職人員應親自主持或

出席董監事會議，如因故不能出席，應先向兼職單

位請假，並委託其他董監事代理行使職權，每年出

席率不得低於 50％。2.於出席董監事會議或行使相

關職權後，應就議程中重大事項之內容及結論儘速

陳核，並會知本會業務主管機關(單位)。3.兼職人

員應遵守政府法令與組織法律及章程規定，配合政

府政策善盡職責，並適時提供有關業務運作改進之

建言。4.兼職人員應督導或監督所兼任法人遵守政

府法令、本會政策及法人章程規定。5.兼職人員對

於兼任法人之各項規章制度，應促請其定期檢討，

遇有未盡完善之處，並應指導其改善。」查農委會

派兼農村發展基金會第 9 屆之董事，有下列違失情

事： 

１、未依規定出席董監事會議： 

農委會代表董事陳○○未能出席該基金會第

9 屆第 2 次董監事會議，卻未委託其他董監事代

理行使職權；另張○○未能出席第 9 屆第 3、5、

7 次董監事會議及第 1 次臨時董監事會議，然卻

委託不具董監事身分之該會人員代理出席，且其

99 年度之出席率僅 33.33％，未達 50％，顯見敷

衍塞責之任事態度。 

２、未於出席董監事會議後陳核重大事項： 

詢據農委會表示，代表董事均於董監事會議

後陳核重大事項，惟查其代表董事除於第 3 次（97

年 7 月 25 日）及第 8 次（99 年 7 月 1 日）董監

事會議後，將議程中重大事項之討論內容與決議

事項陳核外，其餘均未陳核，顯有怠忽職責之

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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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、不遵農委會之指令提案促請該基金會檢討改進： 

農委會國際處於 98年 10月 19日簽請由代表

董事於該基金會第 9 屆第 6 次（同年月 26 日）

董監事會議提案促請該基金會檢討薪資結構及

修正捐助章程，惟代表董事並未提案，據該會表

示：係因行政作業未及完成，故未提案云云，然

查其代表董事於第 7 次（99 年 3 月 31 日）董監

事會議中仍未提案，顯有違該會之指令。 

(三)又依農村發展基金會捐助章程第 8 條規定：「董監

事均為無給職，惟出席會議時得支領出席費。」；

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第 1 點第

5 款規定：「兼職費一律由本職機關（構）學校轉

發，不得由被兼任職務之機關（構）學校直接支給。

但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兼職費，並經兼職機關於支

付後函知兼職人員本職機關（構）學校者，不在此

限；其有溢領金額者，應由本職機關（構）學校負

追繳責任。」據農委會表示，代表董事於每次出席

農村發展基金會董監事會議時，得支領 5,000 元之

出席費，該款項係由該會轉發，或由該基金會以電

連存帳方式支付後函知該會。經比對該會代表董事

出席會議情形及其所支領之出席費金額，發現張

○○實際上僅參加 4次會議，卻領取 8次之出席費，

溢領金額 2 萬元，惟查該會並未確實審核該基金會

董監事會議簽名單與出席費支付通知函，致不知其

有溢領出席費情事。 

(四)綜上，農委會長期疏於考核代表董事是否盡責，致

有未依規定出席董監事會議、未於董監事會議後陳

核重大事項及不遵該會指令等情事，又未能確實審

核該基金會董監事會議簽名單及出席費支付通知函，

致不知所派代表有溢領出席費情事，洵有違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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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農委會未建立完備之績效評鑑機制，考核作業粗糙草

率，無法落實績效考核及達成派兼目的，亦有疏失： 

(一)按前開農委會派兼董監事考核要點第 5 點第 1 款規

定：「本會各業務主管單位與所屬機關，應於派兼

人員屆期任滿時，就其出席董監事會議情形及執行

職務績效作綜合考核，作為續予派兼之參考，必要

時並可辦理專案考核。」揆諸上開要點，有關執行

職務績效考核及專案考核部分，其評鑑項目、衡量

指標與評分方式等，均未有具體明確之規範，無法

據以執行，徒具形式；且據農委會表示，對於派兼

董事之考核，並未訂定績效考核表，僅以出席董監

事會議情形作為是否續予派兼之標準，足徵考核作

業粗糙草率。另詢據該會說明，係由國際處簽報代

表董事是否續任，惟該處處長為代表董事之一，考

核是否客觀公正，誠屬可議，顯見該會之績效評鑑

機制未臻周延，亟應謀求改進之道。 

(二)復依上開農委會派兼董監事考核要點第 5 點第 3 款

規定：「兼職人員有下列情事之一，應予解除兼任

職務：1.職務異動不宜兼任。2.因故不能執行職務。

3.違反本會業務政策或政府法令。4.其言行危害事

業或法人利益。5.其他不適任情形。」經查農委會

代表董事或未委託其他董監事代理出席董監事會議，

或出席率低於 50％，或未於會議後陳核重大事項，

或有不遵該會指令等怠忽職責之情事，惟該會非但

未將其解任，竟以「因無職務異動，且為業務所需」

等語為由，於 99 年 12 月 8 日由國際處簽請同意續

任第 10 屆董事，經該會副主任委員胡○○於同年月

14 日批示「如擬」，益見考核流於形式。 

(三)綜上，農委會僅以出席董監事會議情形作為是否續

予派兼之唯一標準，考核失之草率，另國際處處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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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代表董事之一，而由該處簽報代表董事是否續任，

亦有球員兼裁判之嫌，該會之績效評鑑機制顯欠周

延；復未確實考核績效，未將不適任之代表董事予

以解任，無法落實績效考核及達成派兼目的，亦有

疏失。 

五、行政院人事行政局（下稱人事行政局）對於本院函詢

事項，答復草率推諉，應予改進： 

本院調查過程中，曾就立法院 95 年度中央政府總

預算案通案第 12項決議之相關執行疑義函詢主計處，

該處說明略以：「該項決議係由人事行政局主辦，所

詢該項決議 4 點決議事項是否為各自獨立，以及如符

合第 2 點決議，其人員薪資是否不受第 1 點決議之限

制等，宜請該局查處。」本院復於 100 年 5 月 13 日函

詢人事行政局，惟該局之函復略以：「所詢旨揭決議

之 4 點決議事項是否為各自獨立而應分別執行，以及

退休（伍、職）人員再任政府捐助成立之財團法人職

務者，其所領月薪有超過通案決議第 1 點之支薪標準

之情事，惟政府對該財團法人亦不再編列預算補捐助

或委辦業務，是否符合通案決議之規定而可不依第 1

點決議事項辦理等疑義，因涉旨揭決議實質內容解釋

事宜，以該決議係立法院基於權責所為，建請另洽該

院瞭解。」顯與主計處之說明有矛盾情形，嗣經本院

洽請行政院說明，據該院表示：「對於各機關就立法

院 95 年度決議第 1 點及第 2 點之執行，依立法院審查

9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作第 33 項決議之第 3 點

決議事項，業明文要求人事行政局應確實執行立法院

所做之主決議。」足徵該局對於本院函詢事項，答復

草率推諉，應予改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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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村發展基金會歷年接受捐助（贈）情形 

單位：萬元；％ 

序號 

捐助(贈)者 捐助

(贈)

年度 

金額 
占累計基

金總額% 
中央及地方政府 

(含特種基金) 

未民營化前之 

國(省)營機構 
公設財團法人 公法人 

民間機構(含政府捐助基金

累計未達 50﹪之財團法人) 

1 農委會     84 60 0.0930 

2 經濟部     84 10 0.0155 

3 台灣省政府農林廳     84 10 0.0155 

4  台灣糖業(股)公司    84 20 0.0310 

5  中國農民銀行    84 20 0.0310 

6  台灣土地銀行    84 20 0.0310 

7  台灣省合作金庫    84 20 0.0310 

8 
   台北市瑠公農田

水利會 

 
84 10,000 15.5056 

9 
   台北市七星農田

水利會 

 
84 4,000 6.2023 

10 
    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

究所 
84 3 0.0047 

11     亞洲商工總會 84 50 0.0775 

12 
  財團法人中華顧

問工程司 

  
84 10 0.0155 

13 
  財團法人中興工

程顧問社 

  
84 10 0.0155 

附表 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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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
  財團法人台灣漁

業技術顧問社 

  
84 10 0.0155 

15 
  財團法人台灣區

雜糧發展基金會 

  84 50 0.0775 

85 50,000 77.5278 

16     農友種苗公司 85 200 0.3101 

合計       64,493 100.0000 

資料來源：農委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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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村發展基金會員工薪俸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元/月 

職稱 

級別 
執行長/組長 專門委員 專員/組員 辦事員/司機/工友 

一 150,000 100,000 71,000 45,000 

二 137,500 92,500 65,000 40,000 

三 125,000 85,000 59,000 35,000 

四 112,500 77,500 53,000 30,000 

五 100,000 70,000 47,000 25,000 

六 87,500 62,500 41,000  

七   35,000  

資料來源：農委會 

註：本表係農村發展基金會 85年 12月 30日第 5屆第 3次董監事會議核定，迄今未有變動。該基

金會雖於 87年 12月 23日第 6屆第 2次董監事聯席會議決議員工薪俸自 88年 1月份起調升 3

％至 6％，惟該基金會並未調整本表，而係就當時在職員工個別調整其薪資。 
 

 

附表 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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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-99年度農村發展基金會重要職務人員（董事長、執行長及專門委員等）之支薪情形 
單位：元 

年度 姓名 職稱 
薪酬支給 

備註 
營運概況

（餘絀） 月薪 年終獎金
a
 津貼/月 其他

b
 年度待遇 

95 

戴○○ 董事長 170,000c 255,000 30,000d 40,000 2,695,000  -3,944,600 

凃○○ 執行長 125,000 232,500 30,000e 40,000 2,132,500   

盧○○ 專門委員 77,500 116,250 - 40,000 1,086,250   

96 

戴○○ 董事長 170,000 c 255,000 30,000 d 40,000 2,695,000  -2,001,984 

凃○ 執行長 125,000 232,500 30,000 e 40,000 2,132,500   

盧○○ 專門委員 82,500 123,750 - 40,000 1,153,750   

97 

戴○○ 董事長 170,000
 c
 170,000 30,000

 d
 10,000 1,580,000 1-7月 260,429 

葛○○ 董事長 - 45,000 
60,000f(8-11月) 
90,000 f（12月） 

30,000 405,000 8-12月  

凃○ 執行長 125,000 232,500 30,000 e 40,000 2,132,500   

盧○○ 專門委員 82,500 82,500 - 10,000 752,500 1-8月  

林○○ 專門委員 75,000 37,500 - 20,000 282,500 10-12月  

98 

葛○○ 董事長 - 135,000 90,000 f 40,000 1,255,000  -2,892,780 

凃○ 執行長 125,000 232,500 30,000 e 40,000 2,132,500   

林○○ 專門委員 75,000 112,500 - 40,000 1,052,500   

99 

葛○○ 董事長 - 90,000 90,000 f 10,000 640,000 1-6月 -3,420,696 

凃○ 執行長 125,000 77,500 30,000 e - 697,500 1-4月  

林○○ 專門委員 
75,000（1-5月） 
31,200（6-12月） 

112,500 - 40,000 745,900   

附表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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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農委會 

註 a：依農村發展基金會人事管理辦法第 11條規定：員工服務滿 1年者，每年年底依照當年 12月份薪俸加發 1.5個月本薪年終獎

金；服務未滿 1年，在當年 7月 1日以前報到者，發給 1個月本薪獎金，7月份以後報到者，發給半個月本薪獎金。 

b：係指三節獎金。 

c：農村發展基金會於 87年 12月 23日第 6屆第 2次董監事聯席會議通過員工薪俸自 88年 1月份起調升 3％至 6％，爰執行長薪

俸調高至 15萬 5,000元，據此核定董事長薪俸為 17萬元。 

d：為租賃津貼。 

e：為主管加給。 

f：為研究津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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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5-99年度農委會及所屬單位退休（職）人員轉（再）任農村發展基金會之支薪情形 
單位：元 

年度 姓名 職稱 
農村發展基金會每月支給 月退及

優存 
每月實際所得 原任情形 備註 

月薪 津貼 小計 

95 

凃○ 執行長 125,000 30,000
a
 155,000 51,380 206,380 農委會/技監  

盧○○ 專門委員 77,500 - 77,500 88,366 165,866 
農委會苗栗改
良場/場長 

 

96 
凃○ 執行長 125,000 30,000a 155,000 51,380 206,380   

盧○○ 專門委員 82,500 - 82,500 88,366 170,866   

97 

凃○ 執行長 125,000 30,000a 155,000 51,380 206,380   

盧○○ 專門委員 82,500 - 82,500 88,366 170,866  1-8月 

葛○○ 董事長 - 
60,000b(8-11月) 
90,000 b（12月） 

60,000(8-11月) 
90,000（12月） 

45,717 
105,717(8-11月) 
135,717（12月） 

農委會/副主
任委員（退職） 

8-12月 

林○○ 專門委員 75,000 - 75,000 92,057 167,057 
農委會台南改
良場/研究員 

10-12月 

98 

葛○○ 董事長 - 90,000 b 90,000 45,717 135,717   

凃○ 執行長 125,000 30,000 a 155,000 51,380 206,380   

林○○ 專門委員 75,000 - 75,000 92,057 167,057   

99 

葛○○ 董事長 - 90,000 b 90,000 45,717 135,717  1-6月 

凃○ 執行長 125,000 30,000 a 155,000 51,380 206,380   

林○○ 專門委員 
75,000（1-5月） 

31,200（6-12月） 
- 

75,000（1-5月） 

31,200（6-12月） 
92,057 

167,057（1-5月） 

123,257（6-12月） 
  

資料來源：農委會 

註 a：為主管加給。 

b：為研究津貼。 

 

附表 4 



17 

 

 

農村發展基金會第 9屆董、監事之任期、所代表機關及支領薪酬之情形 
單位：人；元 

代表機關（基金） 代表名額 姓名 任 期 董/監事 專/兼任 薪酬支給 a 
農委會退休

（職）職級 

農委會 2 

廖○○b/ 

莊○○c 

97/01/10-99/03/31 

99/03/31-100/01/13 

董事 

董事 

兼任 

兼任 

30,000 

20,000 

 

陳○○d/ 

張○○e 

97/01/10-97/07/23 

97/07/23-100/01/13 

董事 

董事 

兼任 

兼任 

5,000 

40,000 

 

 

台灣區雜糧發展基金會 3 

陳○○ 97/01/10-100/01/13 董事 兼任 50,000  

曾○○ 99/03/31-100/01/13 董事 兼任 25,000  

林○○ 

黃○○ 

97/01/10-98/03/30 

98/03/30-100/01/13 

監事 

監事 

兼任 

兼任 

20,000 

30,000 

參事 

經濟部 1 簡○○ 97/01/10-100/01/13 董事 兼任 50,000  

台北市瑠公農田水利會 1 陳○○ 97/01/10-100/01/13 董事 兼任 50,000  

台北市七星農田水利會 1 
許○○ 

周○○ 

97/01/10-99/03/31 

99/03/31-100/01/13 

董事 

董事 

兼任 

兼任 

30,000 

15,000 

 

台灣糖業(股)公司 1 
黃○○ 

袁○○ 

97/01/10-98/10/26 

98/10/26-100/01/13 

董事 

董事 

兼任 

兼任 

20,000 

30,000 

 

中興工程顧問社 1 林○○ 97/01/10-100/01/13 監事 兼任 45,000  

中華顧問工程司 1 
羅○○ 

朱○○ 

97/01/10-98/03/30 

98/03/30-100/01/13 
監事 兼任 

20,000 

40,000 

 

專家董事  
王○○ 97/01/10-100/01/13 董事 兼任 40,000 主委 

凃  ○ 97/01/10-100/01/13 董事 兼任 60,000 技監 

  戴○○ 97/01/10-97/07/31 董事 專任 15,000 副主委 

附表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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葛○○ 97/01/10-99/07/15 董事 專任 40,000 副主委 

胡○○f 99/07/15-100/01/13 董事 兼任 20,000  

資料來源：農委會 

註 a：農村發展基金會之董監事皆未支薪，僅支領出席費 5,000元/次。 

b：擔任農委會代表董事時為該會企劃處處長，目前為該會參事。 

c：現任農委會企劃處處長。 

d：擔任農委會代表董事時為該會國際處處長，目前為該會農糧署署長。 

e：現任農委會國際處處長。 

f：現任農委會副主委。 

 

 

 
  



19 

 

 

農委會代表董事出席農村發展基金會第 9屆董監事聯席會議之情形 

會議名稱 召開日期 應出席董事 實際出席人員 
代理出席人員 
是否為董監事 

代表董事是否於
會議後提出報告 

第 1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97/01/10 
廖○○ 
陳○○ 

廖○○ 
陳○○ 

- 否 

第 2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97/03/25 
廖○○ 
陳○○ 

廖○○ - 否 

第 3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97/07/25 
廖○○ 
張○○ 

廖○○ 
林○○（代理） 

否 是 

第 4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97/10/07 
廖○○ 
張○○ 

廖○○ 
張○○ 

- 否 

第 5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98/03/30 
廖○○ 
張○○ 

廖○○ 
李○○（代理） 

否 否 

第 6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98/10/26 
廖○○ 
張○○ 

廖○○ 
張○○ 

- 否 

第 7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99/03/31 
莊○○ 
張○○ 

莊○○ 
戴○○（代理） 

否 否 

第 8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99/07/01 
莊○○ 
張○○ 

莊○○ 
張○○ 

- 是 

第 1次臨時董監事聯席會議 99/09/02 
莊○○ 
張○○ 

莊○○ 
蕭○○（代理） 

否 否 

第 9次董監事聯席會議 100/01/13 
莊○○ 
張○○ 

莊○○ 
張○○ 

- 否 

資料來源：農委會提供，本院彙整。 

附表 6 


